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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1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 14 樓 1424 會議室 

參、主持人：楊召集人薏霖                              紀錄：林淑萍 

肆、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提案討論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    

案由：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1 年 1-7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一、 請補充說明「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相關會議」之本市女性里長、

里幹事參與人數及參與情形，若參與率較低，請於下半年度重點加

強，以期達成預定目標值；另補說明新北民政保平安報導之女性總

人數，及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情形。 

二、 請補充說明「辦理性別意識研習活動或會議」之女力培力方式及女

性參與公共事務情形，亦可請各區公所提交成果資料時，提供女性

參與公共事務之成果。 

三、 請補充說明「宗教團體講習或其他方案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社會

局推薦的講師名單及民政局邀請名單，並敘明辦理形式及內容。另

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辦理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一項，因

疫情因素，主辦單位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本年度暫緩辦理，爰本項刪

除，另請人事室詢問社會局可否透過本會議決議刪除前述辦理事項。 

四、 請補充說明「同性結婚登記及同性伴侶註記」有關同性結婚收養他

方子女而申請生育獎勵金之人數及金額，並補充說明「新北市政府

發放生育獎勵金補助要點」之修法日期及規定內容。 

五、 請補充說明「愛心大平台新住民關懷計畫」之捐款及經費支用情形。 

六、 請補充說明「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之 111 年 1 至 7 月結婚對

數，並刪除「預估」之文字。 

七、 請補充說明「子女從姓宣導方案」之子女從姓抽籤時提供隱密空間

之使用情形(數量)，另請補充辦理出生登記後子女成年後變更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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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據，並於下次會議提供委員參考。 

八、 請補充說明「宣導婚姻中性別平等意識」之 111 年聯合婚禮開放所

有伴侶皆可報名之文字及報名對數；另補充說明破除傳統民俗之作

為(如：活動會場可擺放宣導性別平等相關物品，加入家務共同分擔

等概念宣導)。 

九、 請補充說明「宗教團體講習或其他方案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並規劃具

體獎勵措施」之應審查宗教團體總數，另補充說明研習活動辦理方

式及內容。 

十、 請補充說明「促進性別平等治喪觀念計畫」參加查核者中，就性別

平等提出說明之家數及獲獎者是否均提出性別平等之說明資料。另

請補充分析 111 年度受查核者之同婚亡者治喪規劃文書考察一項之

數據及如何輔導改善。 

十一、 請補充說明「配合本市全齡高風險家庭服務計畫，以家庭為中心，

提供服務與關懷」之高風險家庭關懷服務數據，如通報件數及服務

內容等；另請補充說明 111 年就各區公所辦理全齡高風險家庭獎勵

情形。 

決議：請依委員建議修正。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案由：研提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2 年工作計畫規劃情形，提請

討論。 

委員意見： 

一、 「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相關會議」：請參照第一案委員建議，修正

工作內容。 

二、 「辦理性別意識研習活動或會議」：請參照第一案委員建議，修正工

作內容。 

三、 「宗教團體講習或其他方案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邀請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辦理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一項，請補充說明因應疫

情無法辦理時之替代方案，如錄製影片等，透過資訊化方式傳遞。 

四、 「同性結婚登記及同性伴侶註記」：請修改工作內容摘要之撰寫方向

為因應同性結婚法，各戶所應對或宣導方式及預期效益；另修改(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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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為同性婚姻申請生育獎勵金之宣導方式。 

五、 請補充說明「愛心大平台新住民關懷計畫」經費來源。 

六、 「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請蒐集各戶所宣導品並選出具代表性

者(如:宣導家務分工，可製作「爸爸包」之宣導品等)，俾供戶所參

考。 

七、 「子女從姓宣導方案」：請將本項宣導方案併入前案，共同規劃。 

八、 「宣導婚姻中性別平等意識」：請修改工作項目內容。另建議提供未

抽中聯合婚禮者有關婚姻平權資訊，並增加受眾，以擴大宣導範圍。 

九、 「宗教團體講習或其他方案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並規劃具體獎勵措

施」：請補充說明未申請且未設立性騷擾申訴管道及訂定防治措施之

宗教團體之輔導方式，另補充說明辦理前項事蹟良好宗教團體之表

揚方式，如辦理觀摩活動或經驗分享等。 

十、 「促進性別平等治喪觀念計畫」：建議可蒐集具體的參考內容作為明

年度清明節具象的宣導。 

決議：請依委員建議修正。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    

案由：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1 年 1-7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除「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一)促進性

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因配合第一案刪除本項另擇其他項目計畫及「(三) 
CEDAW 及性別平等宣導」修正成果說明之預定辦理日期外，其餘照案

通過。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    

案由：研提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    

案由：本局「性平亮點方案」111 年 1-7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本局 111 年度性平亮點方案為「推廣多元性別治喪宣導措施計畫」。 

決議：請補充統計分析、服務內容及問卷等成果資料，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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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    

案由：研提本局「性平亮點方案」112 年性平亮點計畫規劃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提案計 5案，依序提請討論。 

決議：提案 5 則中，擇定宗教禮俗科之「宗教無歧視，性別一樣行」為本局

112 年性平亮點方案，另請修正計畫內容(含計畫書)為拍紀錄片形式，

宣導新北宗教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具體成果。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 

案由：研提本局 112 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性別影響評估案件為「役男徵兵體(複)檢計畫」及「八里第三公

墓興設第二納骨塔」，提請小組備查後，檢附民間委員備查性別影響評

估案件檢查表函送研考會。 

決議：同意備查。 

第八案第八案第八案第八案 

案由：研提本局 111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推動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本局參與跨局處性平議題計 4 案，依序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多元性別服務宣導措施」請修改「創新度」之文字內容，另請

各項計畫再檢視主計畫內容及配合修正辦理情形內容，其餘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2 時 5 分    


